
春晖计划科研合作项目管理流程 
 
 
 
                                      
 
                                     
                                      
                                      
                    
 
 
                                      
 
 
 
 
                                      
 
                  
 
 
 
 
 
                                     
 
                                         
 
 
 
 
                                           
 
 
                                     
 
                                                                                            

 
项目申请 

 

 
项目审批 

 

项目执行 
 

项目总结 
校内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完成 30 天内，报

送总结材料 

项目洽谈 
海外学者与我校学者联系初步达成合作

意向 
 

项目批复 
教育部下文通知我校获资助项目及资助

金额 
 

1. 国际处汇总申请表报省教育厅审批（5 个工

作日） 
2. 国际处汇总材料报教育部国际司 
3. 教育部评审项目，确定资助项目名单 
 

1. 我校为海外学者签发邀请信（3 个工作日） 
2. 海外学者持邀请信到驻外使馆教育处申请 
3. 海外学者来校面谈，与校内合作者签订合作

协议（国际处网站下载） 
4. 校内学者填写《春晖计划科研合作项目申请

表》及协议一式两份，并提交电子版 
联系人：杨秀珺（气象小二楼 101 室，8912076，
邮箱：yxiujun@lzu.edu.cn） 
 

1. 教育部下拨经费到省教育厅 
2. 省教育厅下拨经费到我校 
3. 国际处通知校内项目负责人转账并实施项

目 
  


